
毕业（或结业）当年的4月至6月，请登录学生在线服务系统

www.csls.cdb.com.cn更新个人信息，如实填写最新的家庭信息、就

业信息、联系人信息及变更原因。

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

还款指南03 离校前需要办理毕业确认手续

2

3

4

3

04 小贴士

1 专升本、继续攻读研究生如何继续享受国家财政贴息？

1. 当您毕业后继续攻读学位需要调整还款计划继续享受财政贴息时，

由本人或共同借款人持录取通知书或其他证明材料在您毕业当年7月

31日前，到县级资助中心办理申请。

2. 老师现场审查、核对相关信息无误后，将帮助您办理相关变更手续。

变更单需您本人或共同借款人签字，并经国家开发银行同意后生效。

未申请或申请未通过的，不能继续享受财政贴息，需要按照原还款计

划执行。

逾期还款

1. 1月至10月的1日至20日，11月1日至12月20日，可进行逾期还款。

开始偿还利息后，如当年12月20日未能及时还款，将被视作贷款逾

期。开始偿还本金后，还将对逾期本金计收罚息，罚息利率为当期

利率的130%。逾期还款时应偿还逾期本息和相应罚息。具体金额

可在每月1日至19日登录学生在线服务系统查询。

2. 按照国家《征信管理条例》的有关规定，有关不良记录将保留至逾

期贷款结清后5年。为了今后顺利的就业、出国、消费、办理信用

卡、申请房贷、车贷，请尽快偿还逾期贷款。

3. 未按约定还款，连续拖欠超过一年且不主动与县级资助中心联系的

同学，按照《借款合同》约定国家开发银行及县级资助中心有权在

不通知本人的情况下在新闻媒体和网络等信息渠道上公布姓名、身

份证号码、毕业学校及违约行为等信息。

更新个人信息

并提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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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何更正借款学生或共同借款人身份信息？

如果您或共同借款人更名或身份证号码有误，请持公安部门身份

信息变更相关证明到县级资助中心申请变更。

如需更换共同借款人，请按照以下流程办理：

1. 后续合同要更换共同借款人的，请在下一年度申请办理续贷时，您

和新的共同借款人一起持双方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各1份、户口簿原

件、学生证原件及复印件1份，以及《申请表》原件前往县级资助中

心办理。

2. 对过往已经生效的《借款合同》变更共同借款人的，需要您和新的

共同借款人一起持双方身份证、户口簿前往县级资助中心办理共同

借款人变更手续。

关于高等学校毕业生学费和助学贷款代偿的有关规定

1. 2009年财政部、教育部联合印发了《高等学校毕业生学费和国家助

学贷款代偿暂行办法》（财教[2009]15号），决定自2009年起，

对中央部门所属普通高等学校中的全日制本专科生（含高职）、研

究生、第二学士学位应届毕业生，自愿到中西部地区和艰苦边远地

区县级以下基层单位工作、服务达到3年（含3年）的学生，实施相

应的学费和国家助学贷款代偿。

2. 请您结合自身情况，在毕业当年明确就业意向后及时与所在高校取

得联系，按照文件要求向高校提供有关材料，便于获得国家给予的

国家助学贷款代偿资金。

关于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高等学校毕业生学费补偿和
国家助学贷款代偿的有关规定

1. 2009年财政部、教育部、总参谋部联合印发了《应征入伍服义务兵

役高等学校毕业生学费补偿国家助学贷款代偿暂行办法》（财教

[2009]35号），决定自2009年起，对根据国家有关规定批准设

立、实施高等学历教育的中央部门和地方所属全日制公办普通高等

学校、民办普通高等学校和独立学院中的全日制普通本专科生（含

高职）、研究生、第二学士学位应届毕业生，以及成人高校招收的

普通本专科（高职）毕业生（在校期间已享受免除全部学费政策的

学生，定向生、委培生，国防生、部队招收的大学毕业生干部，以

及从高等学校毕业生中直接招收的士官等其他形式到部队参军的高

校毕业生除外），实施相应的学费补偿和国家助学贷款代偿。

2. 被确定为预征对象的高校毕业生，请按照文件规定填写有关材料并

及时向高校提供，以便获得国家给予的国家助学贷款代偿资金。

*  本宣传资料仅供参考，不构成要约，内容如有变动，以 

 《借款合同》为准。

如果您在偿还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过程中需要帮助，可以

致电国家开发银行助学贷款呼叫中心95593，或拨打省内学生

资助管理中心电话，具体如下：

单位名称 QQ群联系电话




